



授權書

1. 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址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廠商名稱）

為投標承攬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花蓮分署「報廢財產第二次公開標售案」(案號：115-ARDSWC-6-06），特指定         （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
       日，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為被授權代表人處理開標事務。
2. 本授權書賦予            全權處理上述指定授權範圍內之一切事宜。
3. 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。
投標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簽章
姓名
職稱

被授權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職稱
姓名
簽章



投 標 廠 商
印 信


負責人章

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		     

